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員工福利互助辦法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第六十四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六十年三月十一日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第八十七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六十年十月二十一日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第一一六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第二八一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月十三日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第四十六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月十八日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第一三八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七十年十一月十九日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第二十四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月十一日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第三十次會議修正

第一條  為增進中央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員工福利，以安定其生活，並發揚互助合作精神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會編制內專任員工，均應參加福利互助。本會海外工作會駐外專任人員，得依其志願參加福利互助。本會編制內聘用人員、約雇服勤員得依其志願參加福利互助。奉准有案之省級黨部︵不含所屬下級黨部︶，其編制內專任員工，得參加本會福利互助。

第三條  本會員工福利互助業務職掌區分如左：

一、秘書處：

            人事室：福利互助法規之研訂詮釋、互助資料卡之建立與運用、與審核員工結婚、本人喪葬、退休、退職、退工、重大災害等福利互助案件之查證

                    簽辦。

            行政室：司機、服勤員互助案件之核轉，及其有關互助資料之提供。

二、財務委員會：

            第一室：福利互助基金之籌措與虧損之貼補。

            第四室：福利互助預算之提出及福利互助金之扣繳保管、補助費之支付。

三、考核紀律委員會：福利互助金及補助金收支賬據之稽核。

第四條  本會員工福利互助經費之籌措方式如左：

一、互助人每人每月按福利互助俸額百分之一扣繳福利互助金。

二、由本會財務委員會參照政府辦理方式籌撥福利互助基金。

        本會員工福利互助俸額標準表如附件一。

第五條  本辦法實施時，各單位應依據第二條之規定範圍，造具參加福利互助人員名冊︵格式如附件二︶及檢同福利互助資料卡︵格式如附件三︶送本會秘書處人事室審核後列管。

第六條  本會員工福利互助事項與互助補助之準備如左：

一、結婚互助：凡互助人結婚者，給予兩個福利互助俸額。

二、喪葬互助：

  　　　　１．﹁互助人本人死亡者，按參加互助年資補助，參加互助未滿五年者，每滿一年補助三個福利互助俸額，滿五年以上者，自第六年起每滿一年增給一個福利互助俸額，最高以二十個福利互助俸額為限。

  　　　　２．互助人眷屬死亡：

   　　　　　（１）父母或配偶給予五個福利互助俸額之補助，養︵繼︶父母以賴其扶養者為限。

   　　　　　（２）子女未成年就業者給予兩個福利互助俸額之補助。

三、退休、退職、退工互助：凡互助人奉准退休、退職、退工者，按參加互助年資補助，參加互助未滿五年者，每滿一年補助三個福利互助俸額，滿五年以上者自第六年起每滿一年增給一個福利互助俸額，最高以二十個福利互助俸額為限

編制內聘用人員、約雇服勤員，期滿解聘︵約︶離職時，依左列標準辦理之：

連續服務滿三年，離職時給予三個福利互助俸額之補助，以後每滿一年增給一個，最高增給至二十個福利互助俸額為限。

  　　　　　前項退休、退職與期滿解聘︵約︶同志，如再任黨務專職時，無需繳回已領之退休︵職︶與期滿解聘︵約︶之互助補助，其過去參加之年資亦不冉計算。但重行退休︵職︶與期滿解聘︵約︶或在職死亡　時，所領之互助連同以前所領之互助補助，以不超過互助辦法所定退休︵職︶與期滿解聘︵約︶及本人喪葬之補助最高限額為限，其以前所領之互助補助，已達最高限額者，不再增給。

四、重大災害互助：凡互助人住所遭受火災、水災、風災、震災者，悉依﹁本會員工福利互助重大災害互助補助標準表﹂辦理，補助標準表如附件四。

  　　　　　凡新參加互助未滿一年，因故死亡或退休︵職︶工者，其互助年資以一年計。

第七條　本辦法第二條互助單位與各種黨部相互調職之同志，應將本人福利互助資料卡，攜往新職單位辦理列管，其原參加互助年資合併計算，從政、轉業、外派同志未辦退休、退職者，其互助年資予以存記，於再回本辦法互助範圍單位服務時連續計算之。

第八條　互助人申請各項互助，應於事故發生之日起二個月內，填具福利互助申請表，檢附有關證明文件，經由服務單位，轉向秘書處申請之，逾期以放棄權利論。本會員工福利互助申請表格式如附件五。

第九條　互助人死亡或因免職、撤職、退休、退職、退工、解聘︵約︶等原因離職時，自其死亡或離職之日起退出互助。

第十條　新進及離職人員，其互助年資均以到離職之日起訖計算，但不滿一月者，其當月之互助金仍按金月份扣繳。

第十一條　互助人經停職或留職停薪時，停止互助。

前項停職之互助人，如准予復職並補發其俸給時，其停職期間之互助金應即補繳，應領之補助費亦應補發。

第十二條　互助人受休職處分時，在其休職期間，停止互助。

第十三條　退出或停止互助時，互助人已繳之互助金，無論其在參加互助期間已否領受補助費，一律不予退還。

第十四條　互助人死亡時，其喪葬互助費受領人之順序，依黨務幹部管理辦法第一0三條之規定之：無遺族時，其補助費依黨務幹部管理辦法第一0四條之規定處理。

第十五條　結婚當事人均為互助人者，雙方均可申請結婚互助之補助。

第十六條　同父音之兄弟姊妹均為互助人者，其父母喪葬互助之補助，以一人申請為限，夫婦均為互助人者，其配偶及本人喪葬互助或子女喪葬互助之補助，以一人申請為限。

第十七條　對申請各種互助之補助，如發現有冒領、重領或偽造、變造證件單據等情事，除追回已發之補助資外，並依法處理。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通過後頒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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